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于2025年2月

5日、2025年 2月 6日、2025年 2月 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3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

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5年2月5日、2025年2月6日、2025年2月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

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FENG CHEN先生函证核实：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除了在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

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

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

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证券代码：688486 证券简称：龙迅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5

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NMPA)正式批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生物药注射用BL-
M07D1（HER2-ADC）的 III期临床试验获得批准。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注射用BL-M07D1
受理号：CXSL2400792
通知书编号：2025LP00269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申请人：四川百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成都百利多特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注射用BL-M07D1临床试

验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以CXSB2400033批准工艺版本样品开展临床试

验，具体为：注射用BL-M07D1对比注射用恩美曲妥珠单抗（T-DM1）在新辅助治疗后存在浸

润癌残留的HER2阳性乳腺癌术后辅助治疗中的随机对照 III期临床研究（方案编号：BL-
M07D1-302）。

二、药品的其他情况

BL-M07D1是一种靶向HER2的创新ADC，具有best-in-class潜力，已在临床试验中展示

出显著的抗肿瘤功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新获得批准的临床试验外，BL-M07D1正

于中国及美国的 9项 I/II/III期临床试验中作为单药或联用进行评估。各项临床研究包括各

种HER2表达/突变的实体瘤（包括非小细胞肺癌、乳腺癌、尿路上皮癌、妇科肿瘤及消化道肿

瘤）的患者。

三、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品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

开展临床试验，并经NMPA批准后方可生产上市。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从早期研究、临床试验报批到

投产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

述研发项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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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注射用BL-M07D1（HER2-ADC）

用于在新辅助治疗后存在浸润癌残留的HER2阳性乳腺癌术后辅助治疗获得
III期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背景情况概述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分别于2024年11月7日、2025年

1月20日召开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执行仲裁裁决暨变更“一只酸奶牛”项目补偿条款的议案》，同意公司执行仲裁裁决

暨变更“一只酸奶牛”项目补偿条款，本公司应取得的估值补偿款和重庆瀚虹应取得的业绩补

偿款将做调整，其他条款不变。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关于一只酸奶牛项目进展

暨执行仲裁裁决变更补偿条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

二、执行仲裁裁决暨收款进展情况及对公司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补偿义务人华昌明、伍元学、华自立通过各自指定账户按

重庆仲裁委员会（2023）渝仲字第5056号《裁决书》裁决的需向本公司支付的全部估值补偿款

合计4,460.05万元。公司在收到该等补偿款时扣除原已确认的或有收益2,200.00万元后，增

加投资收益2,260.05万元。

特此公告。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证券代码：002946 证券简称：新乳业 公告编号：2025-011

债券代码：128142 债券简称：新乳转债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一只酸奶牛项目进展暨收到补偿款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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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燃气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临时会

议）于2025年2月7日（星期五）下午15:00在深圳市福田区梅坳一路268号深燃大厦十四楼第

9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4名，实际表决14名（黄维义、石澜、纪伟

毅、周衡翔董事，张斌、李耀独立董事通讯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王文杰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以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董事会选举阳杰先生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调整后的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如下：王文杰、黄维义、阳杰、肖春林、石澜、居学

成，王文杰为主任委员。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证券代码：601139 证券简称：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2025-009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2月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坳一路268号深燃大厦十四楼第9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6

2,230,089,869

77.521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文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7人，黄维义、石澜、纪伟毅、周衡翔董事，张斌、李耀独立董

事因公务出差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3人,霍志昌监事因公务出差未出席；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2人出席会议，见证律师2人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阳杰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28,317,319

比例（%）

99.9205

反对

票数

1,291,150

比例（%）

0.0578

弃权

票数

481,400

比例（%）

0.0217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成昊、韩欣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案件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的金额：20,948,127.43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诉讼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公司在

此次诉讼案件中为原告，鉴于本次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该诉讼事项对公司当期及期后利

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

一、本次起诉的基本情况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滕州市城镇土地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向滕州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提起诉讼，并于近日收到法院受理

案件通知书(2025)鲁0481民初1205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二、诉讼的基本情况

原告：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51742531B
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绍兴路536号浙江三立时代广场701室

法定代表人：卓未龙

被告：滕州市城镇土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481MA3DQHYN76
法定代表人：李茂公

住所：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北辛街道尚同路大数据产业园199号

（二）事实与理由

2021年5月，原、被告签订了《原瑞达焦化厂土地污染修复项目施工合同》，约定：由原告

承包原滕州瑞达焦化有限公司地块污染修复项目；签约合同价款为62,580,000元；所有修复

工程完成验收合格后付至合同价款的80%；最终经环保主管部门验收合格，移除国家污染名

录库后付至结算价款的97%；剩余3%结算价款作为保修金，缺陷责任期满2年后无息返还。

案涉项目于2021年8月13日正式开工建设，按期于2022年9月17日顺利完工。2023年

11月19日，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中心组织召开的专家组评审，通过并出具了《原滕州瑞达焦

化有限公司地块污染土壤修复与地下水风险项目效果评估报告》。2024年2月6日，原滕州

瑞达焦化有限公司地块顺利移出国家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清单。2024年

9月，被告委托审计单位对原告施工的案涉项目进行工程结算审计，审计金额为62,255,109.66
元。

根据合同约定，截止至2024年9月，被告应支付至合同结算价款的97%，即60,387,456.37
元，但被告一直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节点履行付款义务，至今被告仅支付工程款共计39,
439,328.94元，尚欠工程款20,948,127.43元未支付。

（三）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工程款20,948,127.43元；

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本次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该诉讼事项对公司当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

性，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

本次诉讼系公司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影响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将根据该诉

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2月8日

证券代码：688701 证券简称：卓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3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

证券代码：601608 证券简称：中信重工 公告编号：临2025-011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投资种类：银行大额存单

●赎回金额：1.5亿元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信重工”）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对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含）内有效，在上述期限和额度

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进行现金管理时将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但由于

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市场波动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2024年8月7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3.9亿元，通过中信银行洛阳分行营业部办

理单位大额存单业务；2024年11月7日上述部分大额存单已到期赎回，收回本金人民币2.4亿

元，并继续办理单位大额存单业务2.5亿元；2024年12月7日，前次办理的2.5亿元大额存单已

到期赎回，具体内容分别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8日、2024年11月8日、2024年12月10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5年 2月 7日，公司于 2024年 8月 7日办理的 1.5亿元大额存单已到期赎回，实际获得

收益人民币135.00万元，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受托方

中信银行洛阳
分行营业部

合计

产品类型

大额存单

产品名称

中信银行单位大额存单 240192 期
（产品编码：A00620240192）

金额

15,000.00

15,000.00

实际起息日期

2024-8-7

/

实际赎回日期

2025-2-7

/

实际赎回本金

15,000.00

15,000.00

实际收益

135.00

135.00

二、相关审议程序及核查意见

公司已于2024年7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余额的

议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对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含）内有效，在上述期限和额度范围内，资

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保荐人对本事项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

放募集资金余额的核查意见》。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最近12个月现金管理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目前已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尚未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总现金管理额度

产品类型

大额存单

大额存单

大额存单

大额存单

大额存单

投入日期

2024年8月7日

2024年8月7日

2024年8月7日

2024年11月7日

2024年11月7日

/

实际投入金额

11,000.00

13,000.00

15,000.00

12,000.00

13,000.00

/

产品名称

中信银行单位大额存单 240191
期（产品编码：A00620240191）

中信银行单位大额存单 240191
期（产品编码：A00620240191）

中信银行单位大额存单 240192
期（产品编码：A00620240192）

中信银行单位大额存单 240296
期（产品编码：A00620240296）

中信银行单位大额存单 240296
期（产品编码：A00620240296）

/

实际收回本金

11,000.00

13,000.00

15,000.00

12,000.00

13,000.00

/

实际收益

44.00

52.00

135.00

13.50

14.625

259.125

39,000.00

4.86

0.68

0.00

40,000.00

40,000.00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以上产品已全部赎回，并已将本金及收到的利息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产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现

金管理额度为4.00亿元。

特此公告。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证券代码：601608 证券简称：中信重工 公告编号：临2025-012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预计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洛阳中重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安公司”）为中信重工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重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不属于关联担保。

● 担保金额：2025年1月，因建安公司业务需要，中信重工接受建安公司委托，作为申请

人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洛阳分行”）申请开立一份人民币

2,560.30万元的分离式履约保函，占用中信重工在交通银行洛阳分行的授信额度。截至2025
年1月31日，中信重工为建安公司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852.89万元。

●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金额：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分行诉江门市嘉洋新型

建材有限公司应向其偿还借款本金124,022,007.12元及利息（以借款本金124,022,007.12元为

基数，参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作为浮动利

率按照涉案借款合同中的约定确定的罚息利率，计算自2023年9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的利息），律师费200,000.00元，诉讼费671,508.69元。逾期担保事项涉诉，目前案件为二审期

间，尚未开庭审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4日披露的《中信重工关于对外担保涉诉

进展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4年1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根据实际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或占用公司银行授信额度办理非融资性保函及汇率

衍生交易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计最高额不超过141,000万元人民币。详见公司于2024
年1月24日披露的《中信重工关于2024年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公告》。

2025年1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5年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根据实际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对全

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或占用公司银行授信额度办理非融资性保函及汇率衍生交易

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计最高额不超过 151,000万元人民币。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
月24日披露的《中信重工关于2025年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公告》。

2025年1月，中信重工接受建安公司委托，作为申请人向交通银行洛阳分行申请开立一

份人民币2,560.30万元的分离式履约保函。截至2025年1月31日，中信重工担保预计的实际

发生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人

中信重工

中信重工

中信重工

中信重工

中信重工

中信重工

被担保人

中信重工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重工（洛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洛阳中重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洛阳中重铸锻有限责任公司

洛阳中重自动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重工（洛阳）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已审议批准的最高担保
额度

80,000.00

50,000.00

15,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本次担保前对被担保人的担
保余额

3,098.85

0.00

292.59

0.00

0.00

74.50

本次担保后对被担保人的
担保余额

3,098.85

0.00

2,852.89

0.00

0.00

74.50

截至 2025 年 1 月 31 日剩余可用
担保额度

76,901.15

50,000.00

12,147.11

2,000.00

2,000.00

1,925.50

注：因本次开立的保函有效期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上述表内的担保额度、担保余额以

2025年 1月 23日审议通过的《关于 2025年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中的额度计

算。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情况

公司名称：洛阳中重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1999年2月9日

注册地：洛阳市涧西区建设路206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07126657727
主要办公地点：洛阳市涧西区建设路206号

法定代表人：李奇峰

注册资本：8,8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住宅

室内装饰装修；施工专业作业；建筑劳务分包；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道路货物运

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砼结构构

件销售；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对外承包工程；土石方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

施工程施工；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被担保人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9,787.90

19,398.96

10,388.94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26,745.71

360.14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34,892.16

24,377.44

10,514.73

2023年度
（经审计）

56,640.55

136.42

（三）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建安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主要内容

2025年1月，因建安公司业务需要，中信重工接受建安公司委托，作为申请人向交通银行

洛阳分行申请开立一份人民币2,560.30万元的分离式履约保函，占用中信重工在交通银行洛

阳分行的授信额度，保函有效期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上述保函系建安公司开展业务所需，建安公司使用中信重工在银行的授信开具分离式保

函的行为构成了中信重工对建安公司的担保义务，担保期限根据保函期限确定。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根据建安公司业务开展需要，客户一般要求签约项目提供投标保函、预付款保函、履约保

函、质量保函等保函，确保签约项目的顺利履约及服务。中信重工为建安公司开具分离式履

约保函并占用中信重工的银行授信额度，主要是为了促进建安公司开拓市场获取更多订单，

保障建安公司已签约项目的顺利履约。

上述担保均存在必要性。被担保人建安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经营管

理、财务等方面的实际控制权，公司能做到有效的监督和管控，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

案》，公司董事会认为被担保公司均系全资子公司，公司具有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的实际控

制权，公司能做到有效的监督和管控，担保风险总体可控。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有利

于控制担保管理风险，减少融资成本，同意该担保预计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为163,489.35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0.39%；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单位的

担保预计总额度为151,000.0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8.84%，实际担

保余额为6,026.24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75%。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的逾期对外担保余额为12,489.35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1.56%。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的担保。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2月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高新区新晖路102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8

534,058,305

83.0901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收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共有公司股份3,216,400股，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规定，该部分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本次股东会计

算相关比例时已扣除上述已回购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陶春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白骅先生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3,741,325

比例（%）

99.9406

反对

票数

270,280

比例（%）

0.0506

弃权

票数

46,700

比例（%）

0.0088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元华、蒋卓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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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15 日召开 2024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册和发行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

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人民币不超过人

民币 25 亿元（含 25 亿元）的中期票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应流股份 2024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

近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签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5】MTN91号），交

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 25 亿元，注册额度自本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 年内有效，

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二、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接受注册后如需备案发行，应事先向交易

商协会备案。公司应按照有权机构决议及相关管理要求，进行发行管理。发行完成后，应通

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途径披露发行结果。

公司将根据资金需求和市场情况择机选择发行中期票据，并按照《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

工具注册发行规则》《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工作规程》《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

息披露规则》及有关规则指引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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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发行中期票据获准注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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